
公司代码：

600098

公司简称：广州发展

广 州 发 展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095

公司简称：哈高科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杨登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卫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孙景双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94,659,346.62 1,204,647,821.27 -0.8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96,861,880.17 712,986,776.63 -2.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2,327,827.28 19,252,101.85 379.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0,816,197.18 364,948,904.47 -55.9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261,060.81 7,905,451.8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834,356.94 8,416,416.1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4556 1.1251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0284 0.0219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0284 0.02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益

493,333.25 1,647,921.63

越权审批，或无

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

的政府补助，但

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

外

58,272.07 167,929.10

计入当期损益

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3,221,260.27 9,266,998.52

除同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213,838.33 313,797.74

除上述各项之

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2,459.64 67,549.52

所得税影响额 -999,790.89 -2,866,049.13

少数股东权益

影响额（税后）

-8,697.04 -24,851.25

合计 2,990,675.63 8,573,296.1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8,3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新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8,094,308 16.08 0 质押 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坤燊 5,117,600 1.42 0 未知 未知

永诚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5,000,000 1.38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3,657,300 1.01 0 未知 未知

刘亚军 3,534,600 0.98 0 未知 未知

孙永东 1,810,000 0.50 0 未知 未知

胡爱荣 1,801,451 0.50 0 未知 未知

沈海健 1,755,700 0.49 0 未知 未知

林冰融 1,351,000 0.37 0 未知 未知

肖棉洪 1,350,000 0.37 0 未知 未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094,308 人民币普通股 58,094,308

吴坤燊 5,1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5,117,600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5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7,300

刘亚军 3,53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4,600

孙永东 1,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0

胡爱荣 1,801,451 人民币普通股 1,801,451

沈海健 1,75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5,700

林冰融 1,3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1,000

肖棉洪 1,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1,270,523.03

57,501,

133.11

58.73% 主要是收回往来款。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5,114,583.33 0 主要是公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资

产

13,309,443.93

4,632,

717.10

187.29% 主要是预收房款交纳的税金。

应付股利 564,034.40

2,342,

246.89

-75.92% 支付股利。

应交税费 4,755,671.09

17,472,

611.58

-72.78% 主要是交纳相关税费。

预付款项 26,616,228.54

20,053,

884.65

32.72% 主要是预付工程款。

预收款项 158,931,963.25

99,378,

282.71

59.93% 主要是预收房款。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128,000,000.00

31,000,

000.00

312.90% 一年内到期的借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0,816,197.18

364,948,

904.47

-55.93% 主要是房地产结算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93,376,459.70

245,824,

221.70

-62.01% 主要是房地产结算收入减少，相应成本减少。

营业税金及

附加

6,725,421.24

20,324,

458.44

-66.91%

主要是房地产结算收入减少,相应的营业税金及

附加减少。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投资支付的

现金

69,000,000.00

35,418,

600.00

94.81% 主要是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7,670,154.05

115,437,

223.34

-50.04% 主要是收到往来款减少。

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50,150,549.02

169,603,

735.97

-70.43% 主要是支付往来款减少。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64,359,376.12

124,099,

875.87

-48.14% 主要是支付的工程款减少。

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

80,000,000.00

192,800,

000.00

-58.51% 主要是银行借款减少。

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

102,800,000.00

262,500,

000.00

-60.84% 主要是归还银行借款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普尼太阳能（杭州）有限公司2015年2月10日向我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书》，承诺2015年

6月30日前还款138万，2015年9月30日前还款2,300万元，2015年10月31日前还款3,000

万元 （详见公司2015年6月2日披露的 《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意见函回复的公

告》）。

截止2015年10月9日，普尼太阳能（杭州）有限公司已履行《还款计划书》，归还上述

借款。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浙江新

湖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哈高科将不

再新增住宅

地产项目，

在现有的住

宅地产项目

完成开发及

销售后，哈

高科将不再

在中国境内

从事住宅地

产的开发销

售。

承诺时间

为2010年

5月，无固

定期限。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登瑞

日期 2015-10-30

公司代码：

600179

公司简称：黑化股份

黑 龙 江 黑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负责人隋继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亚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杜秀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93,280,409.28 1,563,986,332.08 -2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3,414,695.67 6,875,374.38 -3,204.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8,774,551.62 155,190,012.74 -42.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13,180,532.34 714,924,139.19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1,337,259.43 -268,273,101.8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177,284.90 -265,247,606.27 不适用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 益率

（%）

不适用 -15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66,153.85

污水处理工程补

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602,736.12 723,867.32 债务重组利得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50,004.30

不用支付的应付

款项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602,736.12 2,840,025.4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07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黑龙江黑化集团

有限公司

175,291,133 44.95 冻结 175,291,133 国有法人

中国昊华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1,650,000 2.98 未知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

信互联网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95,863 2.87 未知 未知

北京宏图昌历投

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7,665,914 1.96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信息产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219,076 1.59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创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5,106,119 1.30 未知 未知

吴晓靖 2,805,000 0.7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肖秋莲 2,576,313 0.6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惠莲 2,493,566 0.6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天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保

赢1号

2,099,743 0.53 未知 未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 175,291,133 人民币普通股 175,291,133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5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互

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95,863 人民币普通股 11,195,863

北京宏图昌历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7,665,914 人民币普通股 7,665,91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19,076 人民币普通股 6,219,07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06,119 人民币普通股 5,106,119

吴晓靖 2,8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5,000

肖秋莲 2,576,313 人民币普通股 2,576,313

吴惠莲 2,493,566 人民币普通股 2,493,56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1号 2,099,743 人民币普通股 2,099,7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

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与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

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184334733.53 344375318.76 -46.47%

预付账款 9685735.93 16170263.57 -40.10%

其他应收款 8393761.03 118736049 -92.93%

在建工程 1314515.20 999871.80 31.47%

短期借款 0.00 284000000.00 -100%

应付票据 172088998.00 503000000.00 -65.79%

预收账款 32969542.39 89672518.56 -63.23%

应交税费 5417244.10 10414549.68 -47.98%

应付利息 510443.84 -100%

其他应付款 772498402.68 12863705.51 5905.26%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67541609.2 -100.00%

长期应付款 4380000.00 55032932.22 -92.04%

专项储备 10,247,183.47 29199994.09 -64.91%

少数股东权益 -1469535.96 -729551.41 -101.43%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办理票据保证金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预付账款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预付的原料煤款减少及部分上期

发票已开所致。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其他债权所致。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与报告期初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改造工程增加投入所致。

报告期内短期借款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贷款所致。

报告期内应付票据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办理票据已到期支付所致。

报告期内预收账款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期未实现的销售当期已开发票

所致。

报告期内应交税费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留抵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应付利息与报告期初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没有计提利息所致。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与报告期初比增加主要是增加往来款所致。

报告期内长期应付款与报告期初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与报告期初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对融资租赁款部分偿

还所致。

报告期内专项储备与报告期初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发生安全生产费用所致。

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权益与报告期初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项 目 本期（1-9月） 上年同期（1-9月） 增减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8307.68 -1284012.87 100.65%

财务费用 9481076.04 24543038.99 -61.37%

营业外收入 2881199.02 122784.1 224.66%

营业外支出 41173.55 3148279.68 -98.69%

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与去年同期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产品产生税金所致。

本期财务费用与去年同期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贷款，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本期营业外收入与去年同期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发生政府补助所致。

本期营业外支出与去年同期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未发生滞纳金罚款及事故赔偿

支出所致。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74,551.62 155,190,012.74 -42.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125,185.79 -100.00%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为8877万元，较上年同期15519万元相比，变化的主

要原因是本期现款回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为0万元，较上年同期-125万元相比，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本期购入的设备较同期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主要原因为主要产品焦炭、尿素市

场持续低迷。

公司名称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隋继广

日期 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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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白勇 出差 伍竹林

1.3�公司负责人伍竹林董事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旭行政总裁、冯凯芸行政副总裁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颖财务总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5,093,581,947.82 33,779,155,982.00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425,092,519.61 13,900,134,176.57 3.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13,091,471.59 2,636,203,248.28 -0.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460,265,167.74 14,656,669,012.63 -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5,477,494.51 1,008,722,494.42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3,529,110.91 954,404,930.39 -5.33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 益率

（%）

6.94 7.49 减少0.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15 0.3686 -1.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15 0.3686 -1.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36,615.62 9,028,342.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4,139,970.50 12,200,192.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757,534.25 8,390,069.2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1,243,195.09 31,711,320.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942,661.72 101,004,378.29

所得税影响额 -20,429,159.04 -40,620,219.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088,529.31 -39,765,700.25

合计 36,602,288.83 81,948,383.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0,62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1,709,111,

863

62.6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313,714,301 11.51 0 无 其他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5,660,237 1.31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2,016,828 0.81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2,500,000 0.46 0 未知 其他

陈在演 11,454,191 0.4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11,000,000 0.40 0 未知 国有法人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10,000,000 0.3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9,999,995 0.37 0 未知 其他

万绍娟 8,750,000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709,111,863 人民币普通股 1,709,111,86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13,714,301 人民币普通股 313,714,301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660,237 人民币普通股 35,660,2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

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2,016,828 人民币普通股 22,016,82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陈在演 11,454,191 人民币普通股 11,454,191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999,995 人民币普通股 9,999,995

万绍娟 8,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属下全资子公司，为此，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0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财务指标变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372,362,

853.21

76,618,066.68 386.00% 预付成品油业务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76,083,

760.57

111,054,260.20 238.65% 公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0 180,000,000.00 -100.00% 公司收回到期信托理财产品

工程物资 7,579,180.44 27,993,756.46 -72.93% 公司在建工程领用增加

预收款项

624,405,

113.93

418,101,975.07 49.34% 预收煤炭、成品油款增加

应付利息 44,632,040.64 101,912,317.19 -56.21%

公司支付公司债、中期票据及

国际金融公司贷款利息

专项储备 35,054,069.73 21,530,704.82 62.81%

公司子公司燃气集团记提安

全生产储备

其他综合收益 17,315,032.05 206,866.01 8270.17%

公司权益法反映的参股公司

穗恒运A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合并利润表财务指标变动

项目 2015年1-9月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14,842,749.76 -3,046,052.17 -

公司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电

力实业有限公司计提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营业外收入

115,285,

671.67

64,694,234.09 78.20% 保险赔款及性能补偿款增加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17,108,166.04 39,877,286.87 -57.10%

公司本期权益法反映的参股

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0 15,481,992.94 -100%

公司去年同期持有的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去年年末已处置

合并现金流量表财务指标变动

项目 2015年1-9月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6,112,720.61 3,788,180.92 61.36%

公司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有

限公司收到污染防治设备企

业所得税退税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478,558,

566.16

200,007,553.23 139.27% 公司收回到期理财产品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647,221,

000.00

133,281,000.00 385.61%

购买理财产品和股权投资增

加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0 23,750,000.00 -100%

公司子公司广州发展鳌头能

源站有限公司去年同期收到

参股股东注资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事项内容 查询索引

1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拟以该公司为载体组建新能源

投资管理平台，通过收购、新设、内部转让等

方式，拓展光伏产业、风电等新能源业务规模

与领域，积极打造新能源业务投资运营、技术

集成、运维服务等一体化产业链。

详见于2015年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广州发展

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2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指引》

（2014年修订版）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并结合公司实际，对公司《章程》进

行了修订。

详见于2015年1月9日和2015年1月30日分别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修订）。

3

2014年1月28日,公司同意广州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5,000万元补充

其流动资金。 2015年1月21日，广州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将所借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2015年1月28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5,000万元补充

其流动资金。

详见于2015年1月23日、2015年1月30日分别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归还

募集资金的公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

4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和沃德福液化天然气

出口私人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签订了

《关于2014年9月24日谅解备忘录的修订案》

（修订案一），双方同意将《谅解备忘录》中

的锁定期延长至2015年8月31日或双方书面

同意的其它更晚的日期。

2015年8月31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与沃德福液化天然气出口私人有限公司同意

将《谅解备忘录》中的锁定期延长至2016年8

月31日或双方书面同意的其它更晚的日期。

详见于2015年2月27日和2015年9月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与沃德福

液化天然气出口私人有限公司签订<关于2014年9

月24日谅解备忘录的修订案>（修订案一）的公告》

和《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全资子公

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与沃德福液化天然气出口

私人有限公司签订<关于2014年9月24日谅解备忘

录的修订案二>的公告》。

5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大同煤矿集

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通过融资租赁及

信托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事宜按30%股权比

例提供反担保。

详见于2015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6

2014年4月22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2015年4月9日,公

司将2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全部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详见于201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前归还

募集资金的公告》。

7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从2015�年4月

20日起， 对公司属下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

力有限公司、广州东方电力有限公司、广州中

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恒益发电有

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深圳市广深沙角B�电力

有限公司、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的上网

电价在现行基础上下降0.0285分/千瓦时 (含

税)。

详见于201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电厂上网

电价调整的公告》。

8

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同煤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就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事宜按30%股权比例提供反担

保。

详见于2015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9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的288,822,071股限售股于2015年7月2日

上市流通。

详见于2015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上市流通公告》。

10 陈辉先生于2015年7月6日辞去公司董事。

详见于2015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11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承

诺自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7月8日不减持持

有的公司股票。

详见于2015年7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承诺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12

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拟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2亿股。

详见于2015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13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2.2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销

售有限公司。

详见于2015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广州发展

电力销售有限公司的公告》。

14

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

公司为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申请成为

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库，继

续按60%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

详见于2015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广州发展燃料

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15

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

公司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同煤广

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筹措

资金事宜按30%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

详见于201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国资发展

国资发展以其拥有的

燃气集团100%股权认

购公司2011年度非公

开发行的部分A股股

票。 另外，国资发展将

其所拥有的广州电力

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广州发展

新 城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广州发展

南沙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100%股权转让予公

司，公司以现金方式支

付对价。 上述交易完成

后，国资发展已将主要

的电力及燃气业务注

入公司，有效地避免与

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进一步避免国资发展

剩余资产与广州发展

的潜在同业竞争，国资

发展就避免与公司同

业竞争有关事项作出

承诺。详见公司于2012

年2月9日、2014年6月

30日和2015年4月30日

发布的《关于发展集团

避免与广州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

争有关事项的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

关方公开承诺履行情

况的公告》和《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2年 2月 9

日 -2017 年

12月31日。

是 是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承诺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国资发展

国资发展以燃气集团

100%股权 认购公 司

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

的部分A股股票。 就燃

气集团部分房产更名

所涉缴纳土地出让金

及土地使用权办证的

有关问题，国资发展特

做出相关承诺。 详见公

司于2012年3月16日和

2014年6月30日发布的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广州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更

名所涉缴纳土地出让

金及土地使用权证办

证有关问题承诺函的

公告》和《广州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相关方公开承

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2012年3月16

日 -2016 年

12月31日。

是 是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国资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

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承诺自2015年7月9日

至2016年7月8日不减

持持有的公司股票。 详

见于2015年7月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布的《广州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5年 7月 9

日-2016年 7

月8日

是 是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长江电力

长江电力拟从二级市

场增持公司股份 2亿

股。详见公司于2015年

7月10日发布的《广州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

2015年7月10

日至增持结

束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伍竹林

日期 2015-10-31


